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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31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

划”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

(即2021年6月30日至2021年12月31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

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

六个月（2021年6月30日至2021年12月31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内幕信息知情人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

2、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有72名激励对象交易了公司股票，

其余激励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结合公司筹划并实施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进程，以及上述72名激励对象出具的声明，经过公

司确认，上述人员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基于个人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

而进行的操作。 公司在筹划并实施本激励计划过程中，严格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内部制度的规定，对内幕信息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

公开披露本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上述激励对象没有接触到内幕信息，不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

相关交易系在知悉本激励计划之前所发生的正常交易行为，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不存

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制度》及相关公司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

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

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

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所

有核查对象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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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全部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2年5月6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6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6日9:15至2022年5月6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张金成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66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965,524,663股，占公司总股份1,904,319,011股的50.70%。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2,917,252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73%。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5名，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93,271,75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5.9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51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472,252,91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4.799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3、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并根据

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张辉玉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修订

稿）〉的议案》、《关于〈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修

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表决权。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表决权的公告》于 2022年4月18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 独立董事张辉玉先生于征集时间内未收到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58,719,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0999%，反对

13,698,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996%，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5%。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9,216,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58.3791%，反对13,698,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1.6140%，弃

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0%。

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股东鲁西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鲁西集团有限公司为与激励对象

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 关联股东（被授予对象）张金成、蔡英强、张金林、王富兴、董书国、张雷、

杨本华、姜吉涛回避表决，其合计所持股份493,104,978股不计入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58,465,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0462%，反对

13,951,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9533%，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5%。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8,962,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57.6080%，反对13,951,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2.3850%，弃

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0%。

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股东鲁西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鲁西集团有限公司为与激励对象

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关联股东（被授予对象）张金成、蔡英强、张金林、王富兴、董书国、张雷、

杨本华、姜吉涛回避表决，其合计所持股份493,104,978股不计入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修

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58,719,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0999%，反对

13,698,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996%，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5%。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9,216,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58.3791%，反对13,698,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1.6140%，弃

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0%。

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股东鲁西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鲁西集团有限公司为与激励对象

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 关联股东（被授予对象）张金成、蔡英强、张金林、王富兴、董书国、张雷、

杨本华、姜吉涛回避表决，其合计所持股份493,104,978股不计入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58,719,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0999%，反对

13,698,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996%，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5%。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9,216,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58.3791%，反对13,698,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1.6140%，弃

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0%。

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股东鲁西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鲁西集团有限公司为与激励对象

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 关联股东（被授予对象）张金成、蔡英强、张金林、王富兴、董书国、张雷、

杨本华、姜吉涛回避表决，其合计所持股份493,104,978股不计入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鲍雨佳 何彦周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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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1年度及2022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并征集相关问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文件、《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于2022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为便于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1年度、2022年第

一季度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 公司拟举办2021年度及2022年第一季度网上业绩说

明会，具体如下：

一、召开时间与方式

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定于2022年5月16日（星期一）15:00--16:00，以网络远程文字交流

的形式进行。

二、出席人员

董事长张金成先生

董事会秘书李雪莉女士

会计机构负责人闫玉芝女士

三、投资者参与方式

投资者可登陆中证路演中心 （https://www.cs.com.cn/roadshow/） 参与本次业绩说明

会。

四、投资者问题征集及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流效率及针对性，现就公司业绩说明会提

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 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欢迎广大投资者于2022年5月11日

（星期三）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预先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公司邮箱

000830@lxhg.com，公司将在本次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重点回答。

五、联系及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635-3481198

电子邮箱：000830@lxhg.com

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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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京市中山路288号公司总部四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413,427,5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54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对所需审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表决方式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胡升

荣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6人，杨伯豪董事、于兰英董事、刘丽妮董事、肖斌卿董事、

强莹董事因疫情及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6人，刘启连监事、王家春监事因疫情及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公司高管共9人出席了会议；公司副行长、董事会秘书江志纯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2年度财

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11,910,893 99.9763 575,526 0.0089 941,100 0.0148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12,228,939 99.9813 1,198,580 0.0187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90,668,430 99.6451 1,690,885 0.0263 21,068,204 0.3286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关联方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6,777,126 99.9916 38,900 0.008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04,430,831 99.8597 909,900 0.0141 8,086,788 0.1262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05,987,031 99.8839 294,800 0.0045 7,145,688 0.1116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规划（2022年-2024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13,423,119 99.9999 4,400 0.000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俞红海先生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13,423,119 99.9999 4,400 0.000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家华先生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13,423,119 99.9999 4,400 0.0001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12,482,019 99.9852 4,400 0.0000 941,100 0.0148

1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12,482,019 99.9852 4,400 0.0000 941,100 0.0148

1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对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12,482,019 99.9852 4,400 0.0000 941,100 0.0148

1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对监事履职情况的

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12,482,019 99.9852 4,400 0.0000 941,100 0.014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4,656,830,1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204,605,3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550,793,446 99.7828 1,198,580 0.2172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131,699,826 99.0981 1,198,580 0.9019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419,093,6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审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1,755,398,791 99.9317 1,198,580 0.0683 0 0.0000

5

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747,600,683 99.4878 909,900 0.0517 8,086,788 0.4605

6

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为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749,156,883 99.5764 294,800 0.0167 7,145,688 0.406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4项议案涉及的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 分别为： 法国巴黎银行、 法国巴黎银行

（QFII）、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

司、中国烟草总公司江苏省公司、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金陵制药（集团）有限公司等。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主要股东及大股东评估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夏维剑、喻湘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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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9日以

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

(二)�董事会会议于2022年5月6日在双汇大厦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三)�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

(四)�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万隆先生主持。

(五)�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吸收合并河南省漯河市

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之业绩承诺期届满减值测试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万隆先生、万宏伟先生、郭丽军先生、马相杰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

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关于吸收合并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之业绩承诺期

届满减值测试报告的公告》和《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 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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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之业绩

承诺期届满减值测试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汇发展” 、“本公司” 或“公

司” ） 于2022年5月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吸收合并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

之业绩承诺期届满减值测试报告》（以下简称“《减值测试报告》” 或“本报告” ）。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本公司于2019年度通过向控股股东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双汇集团” ）的唯一股东罗特克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特克斯” ）

发行股份的方式对双汇集团实施吸收合并，本公司为吸收合并方，双汇集团为被吸

收合并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公司于2019年7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河南省漯河市双

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394号）。 根据本公司、双汇集

团及罗特克斯签署的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吸收合并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议》（以下简称 “《吸收合并协议》” ）

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吸收合并河南省漯河市双汇

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之约定，本次

交易资产交割日为2019年9月1日。 2019年9月26日，本公司向罗特克斯新增发的1,

975,299,530股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双汇集团持有的本公司1,955,575,

624股股份于2019年9月25日注销。

二、业绩承诺

根据双汇发展、双汇集团及罗特克斯签署的《吸收合并协议》、《补充协议》及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 ）之约定，本次交易中就采用未来

收益法进行评估作价的相关注入资产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起（含当年）未来三

年实际盈利数不足该部分利润预测数的部分，在经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

审计确认差额后，由罗特克斯以股份或现金方式向双汇发展进行补偿。

（一）承诺净利润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之漯河双汇海樱调味料食品有限公司49.66%股权 （以下

简称“海樱公司” ）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及定价。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双汇发

展与罗特克斯就海樱公司未来业绩实现情况进行业绩承诺，海樱公司2019年、2020

年、2021年（以下简称“业绩补偿期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以下简称 “净利润” ） 金额分别不低于人民币3,065.48万元、 人民币3,

352.46万元、人民币3,713.65万元。

（二）利润补偿

在业绩补偿期间， 若业绩承诺资产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则业绩承诺方罗特克斯须按照出资比例就不足部分向双汇发展进行补偿，并按照下

列原则确定应当补偿股份的数量及期限：

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

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业绩承诺资产评估值－累积已补

偿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上市公司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的补偿义务主体应补偿股份数精确至个位数为1股，如

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并增加1股的方式进行处理。

在逐年计算补偿测算期间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金额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当期

补偿金额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就补偿义务主体向双汇发展

的补偿方式，以补偿义务主体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补偿义务主体应当首先以其通过本次合并获得的双汇发展新增股份进行股份

补偿，业绩承诺方的股份补偿义务以业绩承诺资产的评估值除以本次股份发行价格

后确定的股份数额为限。如果业绩补偿期内双汇发展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或发生股

份回购注销的，则业绩承诺方可用于补偿的股份数额相应调整。 当期股份不足补偿

的部分，应现金补偿。

（三）减值测试及补偿

补偿期限届满后，双汇发展应当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

业绩承诺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补偿测算期间最后一年的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

之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出具相应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

经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作价〉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

数/（本次业绩承诺资产的评估值除以本次股份发行价格后确定的股份数额），则业

绩承诺方需另行补偿股份，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补偿期

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补偿义务主体应当参照《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程序在《减值测试审核报告》

正式出具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履行上述业绩承诺资产减值的补偿义务。

若双汇发展在业绩补偿期间内实施转增股本、送股而导致补偿义务主体持有的

双汇发展股份数量发生变化，则应补偿股份数作相应调整，计算公式为：当期应补偿

股份数（调整后）＝当期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双汇发展在业绩补偿期间内实施现金分红的，应补偿股份对应已实施的现金

分红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税后）×按《补

偿协议》约定计算得出的应补偿股份数。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本次交易中海樱公司2019年度、2020年度和2021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均已超过各期的业绩承诺金额。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承诺已全部履行

完毕，业绩承诺方无须作出业绩补偿。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29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吸收合并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业绩承诺履行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9）。

四、本报告编制依据

本报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以及本公司与双汇

集团及罗特克斯于2019年3月14日签署的《补偿协议》的约定进行编制。

五、减值测试过程

1．本次交易中，本公司聘请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评

估” ）以2018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河南双汇投

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

易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9】 第249号）， 对标的资产之海樱公司

49.66%股权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及定价。 根据评估结果，截至2018年12月31日，海

樱公司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40,087.39万元， 相应海樱公司49.66%股

权的评估值及交易作价为人民币19,907.40万元。

2． 本公司已聘请中联评估以2021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海樱公司全部

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于2022年3月30日出具了《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拟对控股子公司漯河双汇海樱调味料食品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期届满减值测试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2】第865号），对海樱公司采用收益法进行

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截至2021年12月31日，海樱公司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人民币53,400.00万元， 相应海樱公司49.66%股权的评估值为人民币26,518.44万

元。

3．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本公司已向中联评估履行了以下工作：

（1）已充分告知中联评估本次评估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

（2）已要求中联评估在不违反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为了保证本次评估结果和

前次资产评估报告的结果可比，确保评估假设、评估参数、评估依据等不存在重大不

一致；

（3）对于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已要求中联评估及时告知并在其评

估报告及说明中充分披露。

4． 本公司已检查确认海樱公司自上次评估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至本次评

估基准日2021年12月31日发生的增资、减资、接受赠与及利润分配等情形。 于业绩

补偿期间内，海樱公司分别于2019年、2020年及2021年宣告并分派现金股利人民币

3,432.48万元、3,800.76万元及3,549.14万元。除上述利润分配外，业绩补偿期间内，

海樱公司未发生增资、减资、接受赠与等情形。

5．本公司已对比两次资产评估报告中披露的评估依据、评估假设和评估参数，

是否存在重大不一致。

6．本公司已根据两次资产评估结果计算是否发生减值。

六、减值测试结论

通过以上工作，本公司得出以下结论：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在扣除业绩补偿期间内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

润分配的影响因素后， 标的资产之海樱公司49.66%股权评估价值高于交易作价，未

发生减值。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5月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 《关于吸收合并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之业

绩承诺期届满减值测试报告》，关联董事万隆、万宏伟、郭丽军和马相杰回避了该议

案的表决。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5月6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 《关于吸收合并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之业

绩承诺期届满减值测试报告》，全体监事审核后，一致认为：公司按照与双汇集团、罗

特克斯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约定，对业绩承诺资产履行了必要的减值测

试程序，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业绩承诺资产的减值测试情况，测试结论公

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以及与双汇集团、罗

特克斯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约定，对业绩承诺资产履行了必要的减值测

试程序，编制了《减值测试报告》，并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 经测试，截至评估基准日2021年12月31

日，业绩承诺资产未发生减值。 我们认为《减值测试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业绩承诺资产的减值测试情况，测试结论公允、合理。该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了表决，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

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减值测试报告》。

八、会计师鉴证意见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吸收合并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之业绩承

诺期届满减值测试报告之专项鉴证报告》（安永华明（2022）专字第61306196_R08

号），并得出以下鉴证结论：“基于我们所实施的上述工作，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

项使我们相信，减值测试报告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以及补偿协议编制。 ”

九、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已发表以下专项核查意见：“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相关资产评估

报告、减值测试报告和减值测试专项鉴证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在扣除业绩补

偿期间内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因素后，标的资产之海樱公

司49.66%股权评估价值高于交易作价，未发生减值。 ”

十、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四）《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对

控股子公司漯河双汇海樱调味料食品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期届满减值测试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

（五）《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吸收

合并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之业绩承诺期届满减值

测试报告之专项鉴证报告》；

（六）《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吸收

合并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之业绩承诺期届满减值

测试的核查意见》；

（七）《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吸收

合并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之业绩承诺期届满减值

测试的核查意见》；

（八）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3288� � � � � � � � � � �证券简称：海天味业 公告编号：2022-022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因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总股本从421,257.617万股增加至463,383.3787万股，注册资本亦应变更登记。

2022年4月15日，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和章程

附件的议案》，根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向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

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的备案。

近日，经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公司注册资本已从4,212,576,170元变更登

记为4,633,833,787元，并为公司换发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除注册资本变更登记

外，其余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142� � � � � � �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2022-020

优先股代码：140001、140007� � � � � � � � � � � � �优先股简称：宁行优01、宁行优0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融消费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70%股权受让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1年12月22日，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1,091,032,300元人民

币的价格竞得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融” ）持有的华融消费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消金” ）70%股权。 2021年12月27日，公司与中国华融签署产

权交易合同。

近日，华融消金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华融消费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变更股权的批复》（银保监复〔2022〕281号），对上述股权转让事宜予以核准。 截

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完成本次股权受让的相关事宜，已持有华融消金70%股权。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0928� � � �证券简称：西安银行 公告编号：2022-016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2022年陕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

接待日暨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稳健发展，增强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加强与广大投资者

沟通交流，进一步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陕西上市公司协会根据陕西证监局工作部

署，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2022年陕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

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活动” 。

届时，本公司行长梁邦海先生、分管财务副行长黄长松先生、董事会秘书石小云女士

将通过互动平台与投资者进行网络沟通和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加！

活动时间：2022年5月13日（星期五）15:00-17:00。

活动地址：“全景路演” 。

活动网址：http://rs.p5w.net。

特此公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0151� � � � � � � �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2-34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4月23日披露《2021年度

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了解公司2021年度业绩及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22

年5月13日下午15:00-17:00在中证路演中心（https://www.cs.com.cn/roadshow/）

通过网络远程方式举行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张朋先生，财务总监王毅先生，董事会秘

书赵耀伟先生，独立董事于太祥先生，保荐代表人黄慈先生，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刘锦全

先生。

投资者可于2022年5月12日17:00以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发送至公

司电子邮箱：complant@complant-ltd.com，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统一回复。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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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

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9日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

案》，并于2022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方案的公告》等相关文件。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 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2年4月29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

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2年4月29日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歌力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3,210,500 55.06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676,325 1.81

3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林丰收3号私募基金 5,343,442 1.45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潜力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40,679 1.09

5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林景泰丰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796,224 1.03

6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72,727 0.62

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2,243,800 0.61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生态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59,085 0.56

9 上海阿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阿杏延安2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06,800 0.54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55,391 0.53

二、2022年4月29日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歌力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3,210,500 55.06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676,325 1.81

3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林丰收3号私募基金 5,343,442 1.45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潜力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40,679 1.09

5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林景泰丰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796,224 1.03

6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72,727 0.62

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2,243,800 0.61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生态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59,085 0.56

9 上海阿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阿杏延安2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06,800 0.54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55,391 0.53

特此公告。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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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持股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董事王学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515,3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4%，均为无限售

流通股。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王学海先生的减持计划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的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王学海先生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累计减持股份3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学海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5,875,346 0.36%

非公开发行取得：743,072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732,274股

其他方式取得：2,400,000股

注：非公开发行取得股份含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其他方式取得股份为限制性股票

激励股份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董事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王学海 360,000 0.02%

2022/2/8～

2022/5/6

集中竞价交易

17.10�-17.

30

6,188,100.00 5,515,346 0.34%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公司董事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股权结构

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系公司董事王学海先生根据自身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

间内，王学海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

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王学海先生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进行股份

减持。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